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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湖州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14年度湖州市
南太湖特聘专家评选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区）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直属各有关单位：
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，加大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，根据《湖州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-2020年）》和《湖州市“南太湖特聘专家计划”实施办法》（湖人发〔2009〕163号）精神，现就开展2014年度“南太湖特聘专家”评选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岗位范围
（一）产业范围：围绕先进装备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、金属新材、绿色家居、特色纺织等重点产业；
（二）平台范围：省、市重点企业技术创新团队、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院士专家工作站、省级以上企业技术（研发）中心所承担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计划；
（三）项目范围：我市企业中省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以上和市1112人才工程人选所承担的科技项目，正在实施的市级以上重大、重点科技项目；
（四）其他：现代服务业、现代农业和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紧缺急需的其它领域高层次人才。
二、申报对象条件
特聘专家必须热爱祖国，品德优良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。
（一）海外特聘专家条件
来湖服务的海外高层次人才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1．一般应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；
2．在国外知名高校、科研院所一般应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，或在国际知名企业、机构担任中、高级领导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；
3．入选国家和省“千人计划”的人才。
（二）国内特聘专家条件
来湖服务的国内高层次人才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1．“两院”院士或入选国家“万人计划”的人才；
2．国内高校博士生导师、教授，省级学科带头人或浙江省“151人才”第一、二层次人才，教授级高工；
3．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省级专家；
4．其他高层次人才。
三、“特聘专家”岗位职责
1．主持重大科研（科技）项目研究或科技成果转化；
2．传授核心课程或关键技术；
3．培养企业创新人才，建立企业学术技术人才梯队；
4．解决企业关键技术难题，开发市场效益显著的新产品；
5．担任企业技术顾问，帮助企业开发国际市场业务。
四、推荐名额
2014年度“南太湖特聘专家”计划遴选40名左右，其中海外高层次人才10名左右，省级以上高级专家30名左右。从各县（区）及有关主管部门推荐人选中产生，人选推荐指标数见附件1。
五、工作安排
（一）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直主管部门根据下达的推荐指标数，按照《湖州市“南太湖特聘专家计划”实施办法》（湖人发〔2009〕163号）认定程序和要求，开展本地区、本单位人选推荐工作。在推荐过程中，要按照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原则，注重与重大产业技术创新工作相衔接，把在企业和科研一线发挥骨干带头作用的高层次优秀专家推荐上来。
（二）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类组织专家对各地、各部门（单位）推荐人选进行评审。经评审、公示符合条件者，确定为2014年度“南太湖特聘专家”，由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文公布，颁发《湖州市南太湖特聘专家证书》，并核拨相应资助。
六、所需申报材料和时间要求
（一）《湖州市“南太湖特聘专家”申报书》（表式见附件2，A4纸打印，并提供Word电子文档）一式1份，附件证明材料1份（须单独装订成册）；
（二）《湖州市“南太湖特聘专家”推荐名单汇总表》（表式见附件3，A4纸打印，并提供Word电子文档）1份。
上述材料请于7月20日前报送湖州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，相关表格均可在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（www.hzlss.gov.cn）下载。
七、其他事项
申报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列入“南太湖特聘专家”候选人范围：（一）已入选“南太湖精英计划”的领军人才或是其团队核心成员；（二）已入选本市“南太湖特聘专家”的高层次人才；（三）涉及关联公司或本市企事业单位间流动的人才；（四）与企业直接投资人存在三代直系关系的人才。
各县（区）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“南太湖特聘专家”推荐工作，精心组织，把握条件，注重质量，确保推荐工作顺利实施。
联系人：湖州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 郑一栋
联系电话：0572—2398731、2598191 

联系地址：湖州市红丰路1366号南太湖科创中心二期一号楼1401室，邮编：313000

电子邮箱：435851988@qq.com

附件：1．湖州市“南太湖特聘专家”推荐指标分配表
2．湖州市“南太湖特聘专家”申报书
       3．湖州市“南太湖特聘专家”推荐名单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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